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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格尔的良心观及其道德实践意义

尤 吾 兵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８）

摘要：在对良心概念的探求中，黑格尔把良心看作是精神自我运动的结果，是自我意识发展到“道德的自我”阶

段的普遍物，它是以义务实现为内容，又是使行动获得持续性和现实性的机制。黑格尔的良心观对现实道德

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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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是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
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黑格

尔思辨性地探求了良心范畴。尤其是在《精神现

象学》中，黑格尔给出了良心的经典定义：“良心是

不同的自我意识的公共元素，而这个公共元素乃

是行动在 其 中 可 以 取 得 持 续 存 在 和 现 实 性 的 实

体；它也是被 别 人 承 认 的 那 个 环 节。”［１］１５２在 这 个

定义中，反映出黑格尔对良心范畴三大根本问题

的认识，即揭示了在精神世界里良心如何生成、良
心包纳的内容以及良心怎么成为行为实现机制等

问题。黑格尔的良心观对现实道德实践也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一、良心是自我意识发展到“道德的

自我”阶段的普遍物

良心的生成历来具有争议性，一般来 说 存 在

着两大争论阵营：与生俱来论与后天生成论。中

国传统伦理文化是良心与生俱来论的代表，这从

儒家文化代表人物思想中均可窥见一斑。孟子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
良知也”［２］２６４，所言即良心乃天然存于人之中的道

理；而孟子的著名言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

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２］２１８，更是明确地表

明了良心是与生俱来的。宋明儒学代表人物王阳

明有“良知”说，也 是 说 自 我 是 本 有 良 心 存 在 的。

而黑格尔对良心的理解，则应看作是后天生成论

的思想。黑格尔以其深邃的思辨力厘定了良心是

后天生成的。在《精神现象学》中，他认为：“良心

是在自己本身中的简单的自身确定的精神，这种

精神无需通过上述表象的中介而直接地凭良心行

动，并且它的 真 理 性 就 在 这 种 直 接 性 之 中。”［１］１４６

黑格尔还写道：“良心于是就是自身确信的精神，

而自身确 信 的 精 神 本 身 就 包 含 着 它 自 己 的 真 理

性，它的真理 性 就 在 它 的 自 身 中。”［１］１５８这 些 都 说

明黑格尔认为良心不是自然而然来的，它是自我

意识进行运动，而后又复归自我具有精神、对自我

进行确认才产生的一种“普遍物”，当然这种“普遍

物”既是具有精神的，也是实体的，“精神既然是实

体，而且 是 普 遍 的、自 身 同 一 的、永 恒 不 变 的 本

质”［１］２。至于自 我 意 识 是 如 何 运 动 而 产 生 了 良

心，这需要回到黑格尔对“良心是不同的自我意识

的公共元素”定义上来探析。

黑格尔认为大千世界虽然存在着千差万别的

人，但人人又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存在物———良心，

即“不同的自我意识的公共元素”。黑格尔认为，

良心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产物，具体来说是自我意

识发展到第三阶段———“道德的自我”阶段而形成

的。“这种良心的自我，亦即对其自身之即是绝对

真理和存在具有直接确信的精神，乃是第三种自

我（指‘道 德 的 自 我’———引 者 注）”［１］１４７－１４８。对 于

这一点的理解，需要追溯黑格尔对自我意识发展

过程来进行认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辩证地考察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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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史，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把精神意识

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

和绝对精神。意识是精神的最初始阶段，然后过

渡到意识对自身要有确定性的自我意识，当意识

确知它自己即是“一切实在”这个确定性时，自我

意识就成为理性。而这些其实还都没有上升为精

神，黑格尔认为只有“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

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

精神”［１］１；也就是说，精神是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

而客观形成的，这个形成的精神就是客观精神，人
们平常所说的民族精神、文化精神、时代精神等其

实就是黑格尔要表达的这种精神。黑格尔又认为

客观精神是自在自为的实体，它可以发展为绝对

精神，或者说就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而它又要在运

动发展中展开自我，以每个个体精神的运动来体

现自身，或者说每个个体分有这种客观实体精神

使精神得以运动和消解。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发展

过程总结为是在伦理世界、教化世界和道德世界

三种世界里发展的，分别形成个人的自我、重功利

的自我和道德的自我三个阶段，从而完成了自我

意识发展成为精神的运动。
此种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是自我意识以理性形

成实体，代表普遍性和永恒不变的本质性而存在，
黑格尔把它叫作真实的精神亦即伦理，“伦理本性

上是普遍的东西，这种出之于自然关联本质上也

同样是一种精神，而且它只有作为精神本质才是

伦理的”［１］８；也就是说，伦理是一种具有自然属性

的客观精神，是客观精神的原初形式。黑格尔认

为精神区别于理性最主要的是精神可以外现，“至
于既认识到自己即是一个现实的意识又将其自身

呈现于自 己 之 前 的 那 种 自 在 自 为 地 存 在 着 的 本

质，就是精神”［１］２。所以精神以伦理存在时，它会

外现自身形成一个世界———伦理 世 界，伦 理 世 界

是一个自然一体的、本然的世界，万物处于一体的

状态中，彼此相互依赖不可分离，这就是世界最初

的真理性所在。而在这种世界中的自我意识往往

以单子式形式存在，是法权状态下的原子式的个

人，“整体或现实，它曾表现为伦理世界的真理性，
那是个人的自 我”［１］１４８。“个 人 的 自 我”还 没 有 同

实体精神分离，是与普遍性混沌一起，而不能认识

自我，即不能认识到自我应承担的普遍责任义务，
按照黑格尔所说的就是“个人是没有实质的自我，
所以它的这个特定存在也是抽象的现实……它不

是自 我 的 内 容，而 自 我 也 没 有 把 自 己 充 实 起

来”［１］１４８。伦理世界 中 的“个 人 的 自 我”阶 段 还 不

能给良心的形成提供土壤。因此，精神使个体得

以独立需要继续异化，黑格尔认为要对其实施教

化，唤醒“自我意识”认识到有对立物的存在，即人

与人之间的对立，也就是人与人不是以实体而是

以个体身份开始进行交往，这一阶段黑格尔称之

为是精神运动中的教化世界，教化世界是伦理世

界异化的世界。在教化世界里，“重功利、争自由

的自我”开始出现，这样政府、财富就成为精神的

外在形式。当然，黑格尔认为“重功利、争自由的

自我”在教化后形成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分裂，才
使自我精神得以出现，但实质上个别意识和普遍

性还是相对立的。“但（这时的）普遍性并不具有

脱离了自我的特定的存在形式；因而它在这种自

我中没有得到具体充实，没有取得积极内容，没有

成为世界”［１］１４８。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分裂只是精

神玩弄的晃眼戏法，“道德自我意识虽然也让它的

普遍性自由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独自的自然，
可是它同时又坚持它的普遍性保留于其自身中，
但实际上，它这只不过是玩弄了一个将两种规定

互相替换 的 颠 倒 手 法”［１］１４８。良 心 在“重 功 利、争

自由的自我”阶段也是不能形成的。继而黑格尔

认为，精神要完成最后的运动，必须进行启蒙，也

就是扬弃异化世界中个别与普遍的对立，这样精

神才可回到自身形成最高的阶段即道德，道德就

是扬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达到了统一，精神在此

运动形成的是第三种世界：道德世界。道德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道德与自然、道德与意志和谐的世

界，对此，黑格尔以两个公设来进行说明：“第一个

公设是道德与客观自然的和谐，这是世界的终极

目的；另一个公设是道德与感性意志的和谐，这是

自我意识本身的终极目的。”［１］１３０道德是精神运动

的客观目的，其实也是人类追求的至高精神境界。
黑格尔认为，精神发展到道德阶段，自我意识对其

自身具有了真实性的确定性，这时形成的是“道德

的自我”。“道 德 的 自 我”“扬 弃 自 在 与 自 我 之 间

的、作为纯粹目的的纯粹义务与作为一种跟纯粹

目的 相 对 立 的 自 然 和 感 性 的 现 实 之 间 的 分

裂”［１］１４９，所以它是不存在对立的，“它不把纯粹义

务的意识当成它自己的一种与现实意识相对立的

空虚尺度；相反，纯粹义务正如那与之相对立的自

然一样也 是 被 扬 弃 了 的 环 节”［１］１４９。这 样，“道 德

的自我”是一个“讲道德、重义务”的意识自我，也

就是能够自觉地认识到“纯粹知识和纯粹义务”是
其自身的本质，“知道它的直接的个别性就是纯粹

的知 识 和 行 为，就 是 真 正 的 现 实 和 和 谐”［１］１４７。
“道德的自我”这时就要以一种实体表征出来，所

以选取了良心，“只作为良心，有了它的自身确定

６２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尤吾兵：论黑格尔的良心观及其道德实践意义

性。道德的自我意识这才取得内容以充实以前那

种空虚的 义 务 和 空 虚 的 权 利 以 及 空 虚 的 普 遍 意

志”［１］１４８；也就是说，由 于“道 德 的 自 我”能 够 自 我

确认其本质性并具有内容，使良心的形成真正具

有了实质意义，成为了一种“普遍物”，同时良心的

形成也表征了“道德的自我”的形成。对于良心的

特征，黑格尔认为，真正说来，良心“乃是清除了这

些不同道 德 实 体 的 那 种 否 定 的 单 一 或 绝 对 的 自

我；它是合于义务的一种简单行为，作为行为，它

并不履行这一义务或那一义务，却在认知和实行

具体 的 正 义 事 情”［１］１５０。这 其 实 是 对“道 德 的 自

我”阶段出 现 良 心 普 遍 物 的 最 好 诠 释，从 而 良 心

“因为它这种自身确定性同样是直接的东西，所以

它 有 了 自 身 确 定 性 也 就 有 了 特 定 客 观 存 在 本

身”［１］１４８；也就是 说，良 心 能 够 确 认 纯 粹 知 识 和 纯

粹义务，这样以义务为内容的良心产生于“道德的

自我”阶段便具有了合理性。

二、良心是以义务为内容的普遍物

“良心是不同的自我意识的公共元素”，其中

“公共元素”可以理解为是指良心为普遍物。深层

追问，这个“公共元素”究为何物？不容置疑，这一

深层追问其实就是对良心包纳内容的追问。
综上可见，良心是在道德世界里的“道德的自

我”阶段形成的，在这一阶段，良心是“扬弃自在与

自我之间的、作为纯粹目的的纯粹义务与作为一

种跟纯粹目的相对立的自然和感性的现实之间的

分裂”［１］１４９，良心 回 归 普 遍 性，具 有 了 具 体 的 道 德

精神。“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

履行了义 务 这 样 一 种 意 识”［１］１５７。具 有 道 德 精 神

的良心很明显也知道应以履行义务为己任，在黑

格尔看来，义务的实现是良心所担负的全部责任

内容。在良 心 的 指 导 下，“行 为 因 而 只 是 一 种 翻

译，只是把它的个别的内容翻译成为对象性的元

素，而在这种对象性的元素中，个别的内容成了普

遍的和得到承认的”［１］１５３，所以“公共元素”的内涵

很明显是指向义务，也就是良心是以义务为内容

的。黑格尔也是这样明确表述的：“良 心，……它

是合于义务的一 种 简 单 行 为。”［１］１５０“良 心（是）作

为义务的现实”［１］１４９。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

更是直接地把良心定义为“是希求自在自为的善

和义务这种自我规定”［３］１４１。
义务何以成为良心的内容，需要对黑 格 尔 的

义务概念进行梳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

认为善是作为意志的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的观

念，善的观念需要依靠主观意志达于现实。而黑

格尔把义务看作是指导行为意志的本质，“意志的

本质对我说来就是义务”［３］１３６；甚至把它看作善的

本质属性：“所以善最初被规定为普遍抽象的本质

性，即义务。”［３］１３６这样，黑格尔不但把义务看作是

善的主要内容，还把义务当作指导行为达致善的

标准。具体说来，义务是什么呢？黑格尔 对 义 务

的定义是：“除了下述以外暂时还没有别的说法：
行法之所是，并关 怀 福 利，———不 仅 自 己 的 福 利，
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３］１３６。这里

也是把义务看作是践行善的要求和标准。而黑格

尔所理解的在“道德的自我”阶段所形成的良心具

有鲜明特征，即良心反思自身、确认普遍性，指导

“道德的自我”承担责任，“良心，对其自己来说，其
真理性就在它的 自 身 直 接 确 定 性 那 里”［１］１５１；“道

德的自我意识这才取得内容以充实以前那种空虚

的义务和空虚的权利以及空虚的普遍意志”［１］１４８。
很明显，良心也就是指导行为趋向善的内在东西，
在这一点上，良心与义务贴合一起，义务就成为良

心的 内 容，用 黑 格 尔 的 话 说 就 是，“良 心，真 正 说

来，……它是合于义务的一种简单行为”［１］１５０。
其实，黑格尔在讨论“良心以义务为内容”时，

不是单纯放在“良心为什么以义务为内容”的讨论

上，而是着力放在了“良心如何以义务为内容”的

讨论上的，这样黑格尔引出了其著名的良心分类

论：真实的良心和形式的良心。
良心虽然是义务的现实，但对于义务，黑格尔

认为它是具有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甚至可以包

纳各种各样内容在里面的，“义务是一种本身没有

任何内容却能容纳一切内容的形式”［１］１５６，黑格尔

将其称之为是“纯粹义务”，纯粹义务对任何内容

都绝对一视同仁，对一切内容都可以容纳或适应，
所以它是自为存在的形式。就因为义务是自为和

纯粹性的，所以黑格尔认为它只是一个宾词，这样

主体可以任意给予纯粹义务以内容，即可以把任

何内容与其结合起来，这样义务其实又具有个别

性，所以就很难给予义务一个标准。黑格尔举例

说：“别人称之为强横不义的行为，在这个人看来

正是履行义务，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听人摆

布；别人称之为怯懦退缩的行为，在这个人看来正

是完成义务以保全生命和保持可能性以便造福于

别人。”［１］１５６

对于有纯粹义务和个别义务的存在，黑 格 尔

认为，既然良心是义务的现实，那么良心也就应该

是多样的，黑格尔把它分为真实的良心和形式的

良心。所谓真实的良心，黑格尔认为是为了把纯

粹义务变为现实，“自我意识”遵从公共性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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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而呈现出一种意志状态，“真实的良心是希求

自在自为地善的东西的心境，所以它具有固定的

原则，而这些原则对它说来是自为的客观规定和

义务”［３］１３９。在黑格尔看来，真实的良心是上升为

普遍物具有精神的东西，是不可随意侵犯的，也就

是都应遵守而不可违背的，它是“跟自在自为地存

在的 东 西 的 统 一，是 一 种 神 物，谁 侵 犯 它 就 是 亵

渎”［３］１４０。这样给 予 真 实 的 良 心 以 至 高 无 上 的 地

位，黑格尔一般的良心概念都是指向这一意义的。
而形式的良心是指作为良心的主体是多样性的，
这样会产生各种特定的个人的良心，这种良心是

在自己内部去寻求并根据自身来认识和规定善和

正义，以此确定行为的标准。可见“形式的良心”
是接纳已存在的个人的内在意志精神，还没有上

升为与普遍性的统一，远不能保障行为符合普遍

性的实现。更有甚者，“形式的良心”因为是以自

身标准来判断和寻求正义与善，具有很大的主观

性和任意性，“它们硬要把现行有效的东西作为自

己的意志、作 为 自 己 所 承 认 的 东 西”［３］１４２，所 以 很

可能把“纯粹的良心”包含的权利和义务蒸发掉，
而武断凭借自己的标准指导着义务的实现，潜在

着巨大的危害性，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良心如

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就是处于转向作

恶的待发点 上 的 东 西。”［３］１４３因 此 黑 格 尔 认 为，虽

然“形式的良心”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着，但它需要

继续发展，把它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物，以希求自

在自为的“善和义务”为目的，即向“纯粹的良心”
靠近。

三、良心是使行动获得持续性

和现实性的实体

黑格尔称良心“乃是行动在其中可以取得持

续性和现实性的实体；它也是被别人承认的那个

环节”，这句话其实点明了良心是一种使行动变成

现实的机制，是对良心所具有的功能的回答。良

心如何使“行动变成现实”？黑格尔认为，在良心

作用下，“行动因而只是一种翻译，只是把它的个

别的内容翻译成为对象性的元素，而在这种对象

性的元素中，个别的内容成了普遍的和得到承认

的，而且，正是由于内容得到了承认，所以行为才

成为现实”［１］１５３。也就是说，个人的行动成为现实

即是良心把“个别的内容”其实就是指“个人的义

务”翻译成 普 遍 性 的“纯 粹 的 义 务”，并 且 得 到 承

认，从而行动付诸出来。对于翻译的具体过程，黑
格尔认为它是由“审视、抉择、承认”组成的。

黑格尔认为由“自我意识”发展形成的良心，

它突破了在伦理世界、教化世界中“个别与普遍”
的混沌、分裂和对立状态，是能够自身确信自身并

能审视自身，“在良心这里，事情自身就是主体，亦
即主 词，主 体 知 道 这 些 环 节 都 在 它 自 身 本 身

中”［１］１５３。所以在面对行为发生上，它会首先因具

有这种知识和义务的姿态对其进行审视，“对于摆

在面前的现实进行彻底详尽的把握，从而对情况

作确切的认识和考虑，就是属于良心行为这个知

识的分内 之 事”［１］１５４。这 种 审 视 就 是 良 心 以 认 知

着的知识自 居，来 审 视 各 种 个 别 行 为 与“纯 粹 义

务”间的关系，因为毕竟各种个别行为为了“个别

义务”的实现可能游离于“纯粹义务”的实质之外。
但面对多样的行为，行动是必须采取的，个体必须

为行动进行规定，即良心必须做出抉择。而良心

也确实具有这种功能，因为行为的目的性在一定

意义上也就是实现义务，义务是良心的内容，“事

件分裂为许多部分事件，同样，纯粹意识与事件的

关系也分裂为许多部分关系，这样一来，事件的多

样性也就是义务的多样性。———良心知道它必须

在各式各样 的 义 务 中 进 行 抉 择，作 出 决 定”［１］１５５。
而行动的义务在现实实际中是有个别性和纯粹性

区别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义务既然在实际

事例中一般总是一分为二，形成对立，并因此而形

成个别性与 普 遍 性 的 对 立”［１］１５７；也 就 是 说，义 务

是关涉自身福利和他人福利的，而两者之间的关

系是存在着紧张的。所以，作为良心，它应该设定

选择规则，按照良心自身是“道德的自我”阶段生

成的普遍物，所以其选择时往往是以“是否符合普

遍性”为效准的，“以普遍性自身为内容的那种义

务本身就该具有纯粹义务的性质，……为普遍的

善的行为 就 好 象 比 为 个 别 的 善 的 行 为 更 为 可 取

些”［１］１５７。良心在 此 时 选 择 时 清 除 了 不 同 道 德 实

体的各种否定的单一或绝对的自我，使选择的行

为符合“纯粹义务”的要求，行为的道德性也就彰

显了出来。另外，良心在做这种选择时也是自由

的、不受干涉的，“良心的本质正在于去除这种计

算和权衡，不根据任何这样的理由而直接凭它自

己来作出决定”［１］１５８。应该看到，良心选择行为因

为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行为，“良心是这样一种东

西，它所表示的只是一个人的自我，而不是它们自

己的自我”［１］１６０－１６１，它选择的行为可能既具有不同

于“自我意 识”的 元 素，也 有 可 能 不 同 于“纯 粹 义

务”的元素，所以这种行为要真正成为现实并具有

持续性，黑格尔认为它必须要得到承认，即是“被

别人承认的那个环节”。为什么“被承认”就可以

成为现实了呢？黑格尔用其惯用的辩证思维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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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凡是实际地存在着的东西，其所以现在具

有本质性，完全是因为它是被知；它被知道是一种

自己表述着自己的个体性；并且这种被知道的东

西即是被承认的东西，而作为被承认的东西，即是

应该具有实际存在的东西。”［１］１６１只有“被承认”才

可能成为现实性的东西，那么良心在选择行为后

如何使其“被承认”，黑格尔认为“行为的本质、义

务，是由良心对义务的信念构成的”，所以良心需

要把这种“个别的义务”变成一种信念，自己先对

信念加以承认，变成符合普遍性的自我意识，“只

要采取行动的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义务，而且

只要一方面他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既然对义务

的信念也即是合乎了义务，那么，他就是得到了别

人的承认；他的行为就因此而有效准，因此而有了

现实存在”［１］１５７。也就是说，在把“个别义务”变成

符合普遍性的信念后，行为就会是“纯粹义务”的

体现，这时的“个别义务”转化成为被承认的行为，
这种行为也就具有了现实性和持续性，“根据对义

务的信念而做出来的行为，因而直接是一种具有

持续存在和特定存在的东西”［１］１５３。

四、黑格尔良心观的现实

道德实践意义

黑格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间最高贵的事

就是成为 人。”［３］４６很 明 显，黑 格 尔 的 意 思 是 人 应

成为有自我意识、有道德精神的人，所以黑格尔不

遗余力地来探求良心概念，其用意应该就在其中。
黑格尔的良心观对现代道德实践也具有重要

价值意义：
其一，黑格尔的良心观告诉人们，良心是可育

的。在黑格尔的观念中，良心是自我意识运动发

展的产物，是“道德的自我”应具有的核心内容，所
以，在一个一直认为良心是自然生成的文化氛围

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良心这种深蕴在主体内心

深处的自我意识需要后天的挖掘和培育。而且人

人也都是可以培育起来的，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就
是良心是自我意识的“公共元素”，这与中国传统

修养文化“人 人 皆 能 成 尧 舜”的 思 想 也 是 相 吻 合

的。
其二，黑格尔的良心是以义务为内容的观点，

可以中和现代日益膨胀起来的个己主义思想。市

场经济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带来了经济

的繁荣，另一方面经济理性的冲动也无限激发了

个己主义思想的泛滥，为获取个人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人们甚至不考虑对他人利益的满足和对社

会责任的担当，也可以说是良心的底线都被拆除

了。黑格尔的良心观告诉人们，良心是以义务为

内容的，也就是关心他人和普遍性的福利是法，不
遵从这个法，行为的发展就会趋向恶之边缘。所

以黑格尔的意思是在发展自己的福利时，要发挥

良心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要顾及他人

和社会普遍福利是否满足，这种思想无疑为现在

社会膨胀的个己主义注上一针清醒剂。
其三，黑格尔良心观对指导现实人们 行 为 实

践具有指导意义。黑格尔把良心当作是对义务进

行审视、抉择、承认，使行动成为现实和持续性的

重要内在调控机制。这就告诫人们，行为正当性

必须要有良心这一内在机制起作用，良心机制一

旦具有，很明显它会帮助人们分清个别性与普遍

性的对立关系，树立具有真实精神的自我道德意

识，这样在现实中就能够知荣辱、辨羞耻、担责任、
尽义务，自觉“行‘法’之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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